
1. 應試全面量測體溫，實施實聯制及全 

   程佩戴口罩。 

2. 考生須繳交「健康關懷聲明書」，未
攜帶者應於現場填寫完後繳交。 

3. 居家隔離或居家檢疫或確診或社區監
測通報採檢個案者，不得到校應試。 

4. 自主健康管理期間者，須主動告知且
配合防疫措施移至「防疫試場」。 

5. 考生如有發燒(額溫≧37.5˚C或耳溫
≧38˚C)，由專人引導至「備用試場」
應試。 

6. 報到須查核有效身分證件正本及准考
證，並配合取下口罩查驗。 

7. 本次考試「不開放陪考」。 

防疫宣導 


